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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:约两成全国性行业协会将遭淘汰 

 新华网 2010-04-02   我要评论 

 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1日在上海表示，对于存在各种问题、不能发挥作用的全国性行业协会，

将尽快采取措施予以淘汰，从目前已评估的150多家全国性行业协会情况来看，约有30家将遭淘汰。 

  孙伟林透露，目前我国共有600多家全国性行业组织，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已经对其中的150多家进行综合

评估，存在各种问题、不能发挥作用的行业协会有30多家，将尽快采取措施予以淘汰。 

  “从近几年的年度检查情况来看，每年都有几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被撤销或者注销，采取评估制度后，将

会进一步加快淘汰不能发挥作用的行业协会。”孙伟林说，“对于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改进的行业协会，有关部

门将会进行行政处罚乃至撤销，同时通过市场机制，推动政府向优秀的行业协会采购。” 

  孙伟林说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深入改革、发展的新阶段，为行业协会的

发展带来了新机遇。一是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格局的出现，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逐

渐加大，为行业协会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空间。二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，规范企业

竞争行为，维护行业整体利益，需要行业协会积极发挥作用。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，如何妥善处理对外

经贸合作，保护民族产业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，也为行业协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。 

  孙伟林表示，将尽快推动建立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的机制，把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纳入政府采购

范畴，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，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设立专项财政基金，资助行业协会

能力建设和公共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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